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

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

董事，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对本次审议的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临时会

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 2018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关于 2018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议案》。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

销资产依据充分，符合上市公司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公允反映

公司资产状况，使公司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更具合理性。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对公司对 2018年 6月底已发生减值迹象的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无形资产等计提共计 1,040,992.04元的资产减值准备。 

二、关于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阅《公司 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我

们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2018 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三、关于 2018 年半年度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独立意

见  

根据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号）等规定和要求，我们对公司 2018年 1月 1日至 6月 30

日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核

查，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经核查，截止至 2018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 2018年 6月 30日的违

规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二）经核查，截止至 2018年 6月 30日公司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如下:  

1、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1）经公司 2015年 6月 2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2015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在叁亿元人民币交易额度内，由公司为购买公司（含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生物资产及其他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设备和资产的合作对象向海尔融资租赁

（中国）有限公司（简称“海尔融资租赁”）提供总额不超过 3000万元的资金担

保支付保障。公司于 2017年 8 月 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订<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海尔租赁

签订《补充协议》，同意公司将合作期限延长一年。公司已与海尔租赁签署了《融

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截至 6 月 30 日，该项担保余额为 22.6

万元。 

2）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

中澳德润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将其部分生物资产安格斯种母牛在海尔租赁办理融

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租赁物总价款为 3,200万元，融资额为 2,720万元，租赁

期限为 3 年，分 12 期偿还。公司为该笔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担保金额为 2,720万元。 

3）经公司 2017 年 8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与担保公司分别向担保公司养殖担保资金专户注入专项担保资金 1,000万元，

专项担保资金合计为 2,000 万元。由担保公司协调银行，以担保资金 1:10 的比

例放大放款额度，即可实现 20,000 万元的放款额度。专项资金期限设定合作期

4年。截至 6月 30日，该项担保余额为 0元。 

4）经公司 2017年 12月 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17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和 2017年 12月 21日召开的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为北京

天山凯风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北京世纪坛支行申请的 1000 万流动资金

借款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 6月 30日，该项担保余额为 0元。 



 
 

5）经公司 2018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

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为大象广告向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的 15,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 6

月 30日，该项担保余额为 5,000 万元。 

6）经公司 2018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

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西安合源向长安银行西安灞桥区

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长安路支行申请

借款人民币 500万元，由陕西长安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担保公司”）

提供保证担保，由公司子公司大象广告、大象广告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陈德宏先生

及其配偶鲁虹女士为担保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反担保。截至 6 月 30 日，该项

担保余额为 0元。 

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的总额（不含为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 22.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06%；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的总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为 7,742.6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06%。 

2、担保对象逾期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因宁夏伊源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伊源”）融

资租赁租金逾期支付，应偿还12期租金，已偿10期租金，因宁夏伊源资金紧张，

于2018年3月25日到期的第11期276万元租金出现逾期，因宁夏伊源多次出现逾期

情形，根据海尔融资租赁与宁夏伊源签署的《售后回租协议》及海尔融资租赁与

公司签署的《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当承租人连续出现两次或累计三次

逾期，出租人有权宣布《售后回租协议》项下租赁期限内所有剩余未付租金全部

立即到期应付，如承租人拒不偿还或无力偿还，担保人应承担担保责任，据此海

尔融资租赁向公司发出第11期及尚未到期的12期的催收通知。根据协议公司应当

履行担保责任的金额合计559.0381万元,其中包括：第11期逾期租金276万元、剩

余第12期租金276万元、逾期滞纳金7.0380万元、留购价款0.0001万元。公司已

于2018年5月15日向海尔融资租赁支付上述担保款项，履行了担保责任。 

依据海尔融资租赁与公司签署的《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公司履行关于

宁夏伊源的担保义务后，海尔融资租赁将宁夏伊源租赁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



 
 

于公司，包括承租人或第三方就租赁协议提供的保证、抵押、质押等。据此，公

司依约有权取得宁夏伊源向海尔融资租赁抵押的物权担保和自然人担保，其中包

括农业用地抵押权、1200头牛全部权益、个人连带保证责任等权益。经与宁夏伊

源沟通未果，公司已于2018年6月11日向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截止目

前，已完成庭审和证据核对，待法院最终判决。 

除上述逾期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

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四、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独立意见 

经审慎研究和讨论，我们认为：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变更

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当前业务发展和战略布局，是在对募

投项目进行认真、细致的评估分析基础上作出的慎重决定，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

用效率，符合公司现阶段的实际经营情况，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

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同意

提交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延长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股东大会

决议及授权有效期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交的《关于延长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后认为： 

1、公司延长本次资产重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事宜有效期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延长本次资产重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事宜有效期的事项，符合本次资产重组事项的实际情况和

现状，有助于本次资产重组事宜的顺利进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将本次资产重组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



 
 

授权有效期自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即延长至2019年9月24日，同

意该事项提交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为： 

1、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董事候选人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及审议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刚先生、陈德宏先生、卫

新璞先生、裘莹女士、何波女士、崔海章先生）、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关伟先生、李宇立女士、李大明先生）的个人履历、教育背景、工作经历

等情况，我们认为以上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董事及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我们同意提名李刚先生、陈德宏先生、卫新璞先生、裘莹女士、何波女士、

崔海章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关伟先生、李宇

立女士、李大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该事项提交公

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张沅、高超、李宇立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